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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献上今天》创世记 

 

 

第 35讲：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（5） 

 
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灵程路上，我们常有软弱、信心不足的时候，虽然神已经应许我们，但

我们仍是缺乏对神的信靠顺服，在等候过程里，常会因为等不及了，又或者是自以为为神做

好事，于是就用自己的方法来代替神的方法，结果不但得罪神，更可能伤人害己！撒拉将自

己的使女夏甲给丈夫亚伯拉罕做妾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 

 

但感谢神，神没有因人的不信就撇弃人，所以祂仍坚守祂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因为神实在

明白亚伯拉罕信心的等待并不容易，祂也更体恤撒拉身为妻子不育的压力和耻辱，所以创

16 章没有记载，神对亚伯拉罕和撒拉有任何的责备，就如圣经所说：“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

神的人得益处。”神可以把我们因为过犯所造成的悲剧挽回过来，不过我们也会因着我们的

过错而付上代价。 

 

而在人的软弱和错误中，神更怜悯恩待需要的人，祂不仅仅是爱亚伯拉罕和撒拉，祂也爱夏

甲这个埃及女子，一个卑下的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我们遇到迫害、落在痛苦中，不要忘

记了向神倾诉苦情，祂会听到我们痛苦的呼喊，看见我们的苦况，顾念我们受苦的情景，祂

会与我们同在，为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就如同祂看见也听见了夏甲的苦情一样。 

 

当亚伯拉罕八十六岁时，夏甲生下了以实玛利，时间一晃而过，十三年后，亚伯拉罕已经九

十九岁了，而撒拉也已经八十九岁了，但撒拉仍然不能生育，亚伯拉罕也只有以实玛利这个

儿子，究竟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要怎样成就呢？什么时候成就呢？在长期的信心考验中，亚

伯拉罕可能已经疲乏了，可能没有心力再等候，再坚定相信神的应许，这时候，神再次向亚

伯拉罕显现。创 17 和 18 章，就记载了神不但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坚定与他所立的约，甚至指

明什么时候，这应许就会实现，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漫长的等待终于到了尽头！ 

 

首先，我们为创 17 章的经文加以分段：创 171-8 是记载神预告会使亚伯拉罕作多国的父；

创 17:9-14 记载了神要求亚伯拉罕和家中男丁行割礼；创 17:15-22 记载神预告会使撒拉作多

国之母；创 17:23-27 亚伯拉罕和家中男丁受割礼。 

 

究竟这次神的显现和前几回有何不同呢？神一开始就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作

完全人。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”神告诉亚伯拉罕，祂是“全能的神”，这字

希伯来文文是伊勒沙代，意思可能是“在山上的那位神”，强调神那不可抵御的能力。为什

么神要特别告诉亚伯拉罕，祂是全能的神呢？这是神特别针对亚伯拉罕当时的怀疑、困惑，

既然神是全能的神，那么神就有能力使祂的应许成就，就算撒拉会成为历史上最高龄的产

妇，神仍然能使她为亚伯拉罕生下亲生儿子。 

 

而这位全能的神，祂必定会坚守祂主动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所以亚伯拉罕当信靠神，在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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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前“作完全人”，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就是“你在我面前行走，无可指责”。有学者指出

“在我面前行走”可指人在神或君王面前侍立事奉，重点是在这个人要对事奉的对象忠心，

但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要怎样忠心呢？那就是要行在神的旨意中，行事为人都要讨神的喜悦，

“无可指责”，这词汇通常用来形容祭牲没有残疾、瑕疵，例如出 12:5、利 3:1、4:3，所以

吕振中译本就将这词汇翻为“纯全无疵”，引申就是人把自己献给神，也要豪无保留全心全

意的信靠神到底，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。 

 

而亚伯拉罕对神的回应又是如何呢？他“俯伏于地”，这是人对神应有的态度，表达了亚伯

拉罕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。接着，神又再次宣告：“我与你立约”，新国际版圣经翻译为：

“立我的约”，在创 17 章里，“我的约”共出现了九次，表明这约是出自于神，现在神重申

这约，并坚立这约，而亚伯拉罕所要要做的，就是完全信靠这位全能神！ 

 

在这约里，神给了亚伯拉罕几方面应许：第一就是亚伯拉罕要作多国的父，因为他的后裔极

其多，有许多国家都是由他而来，所以亚伯拉罕从今以后要改名为亚伯拉罕，也就是多国之

父或中万民之父的意思。名字的改变代表一个新的生命历程，有一个重大的转变要发生，那

就是亚伯拉罕将要从没有后裔到有许多后裔的亚伯拉罕。 

 

这约的第二件事，就是神不仅和亚伯拉罕立约，神也与他的后裔立约，这是一个永远的约，

就是一个长久不变的约，这是为神而言，但人却随时破坏这约，就如以后的以色列人不守这

约，转去跟随偶像，所以这约也就被破坏了，被中止了，而神就以新约来代替这约。 

 

第三就是神要把亚伯拉罕现在居住的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，这是第一次“迦南”，

神的应许和旨意可说是越来越清楚了。 

 

最后，神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最宝贵的应许：“我也必作他们的神”，这可说是神的誓

言：神要作祂子民的保护者，作赐他们幸福并保证他们未来福份的那一位，也就是说，无论

以色列人是不是拥有迦南地，有一件事永不改变，那就是耶和华会作他们的神，这是出于神

的拣选和神的慈爱。 

 

领受了神的应许，神要求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也要尽责，满足这约的要求，那就是“行割

礼”，作为立约的证据，这行动是要表明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立约的委身，也就是惟有耶和华

是他的神，他要完全倚靠及事奉耶和华。有学者指出这割礼不仅是“立约的证据”，也象征

亚伯拉罕自发的恶誓：“如果我对耶和华不忠心、不顺服，愿耶和华剪除我和我的后裔，如

同我割掉我的阳皮一样。”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借着割礼，完全接受耶和华的统治，以祂为

王，将他自己、他的后裔及一切他所拥有的都奉献给神。 

 

而行割礼的对象，除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，还包括了他家里出生的奴仆，和他用银钱买回

的仆人，凡属亚伯拉罕的男丁，都要行这割礼。 

 

但如果不行割礼会怎样呢？就会“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”。但究竟会如何被剪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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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？有学者指出，可能是被驱逐离开以色列民中，也有可能是神降灾病，使这人真的死去。

而割礼的时间是在男婴出生第八天的时候，有学者就说婴儿在第八天之时，神经系统尚未完

全发展，所以割阳皮比较不会疼痛。无论如何，在出生不久就要行割礼，表明婴儿一出生，

就得到耶和华向他重申应许，祂要做他的神，他是神的子民，这一生都活在神的约中，受神

的保护和赐福。 


